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身穿绿化工作制服，

却大肆裁剪绿植？ 近日经奉贤区人

民检察院公诉， 犯罪嫌疑人毛某等

4 人被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处犯盗窃

罪， 获有期徒刑 6个月及拘役 4 个

月、 罚金 3000元至 2000元不等。

今年 6月以来， 闵行区和奉贤

区公路管理所、 街道办等多家单位

工作人员发现其辖区内绿化养护的

大量绿植被破坏。 据了解， 公共绿

地的维护一般都是委托园林绿化公

司， 定期安排穿戴有“XX 绿化”

字样工作服的专业人员， 五六人一

队进行修剪。 “不可能出现养护工

人将绿植卖给其他人的情况。” 几

家单位遂到派出所报案。

民警通过调取沪金高速剑川

路、 贤浦路等路段的监控视频， 发

现 5月以来， 同一辆面包车出现在

上述地段， 口罩帽子“全副武装”

的一男一女在几个绿化带内“大刀

阔斧” 盗采绿植、 花卉等， 收获满

满后随即驶离现场。 在一个视频

中， 一女子在绿化带内盗窃绿植，

“不慎” 露出了正脸。 经过车牌调

查， 人脸对比等技术手段甄别， 6

月 21 日， 犯罪嫌疑人毛某在上海

交通大学北侧绿化带内盗采植物

时， 被民警当场抓获， 并从其身边

查获海桐树叶 2捆。

经调查，今年1月起，犯罪嫌疑

人毛某、顾某某夫妇两人，与儿子儿

媳毛某某、 邹某某共同经营位于闵

行区红松路的花店。 出于降低经营

成本等考虑， 毛老夫妇通过儿子儿

媳转达客户预定的植物品种后，至

奉贤区南奉公路光钱路、 浦江郊野

公园等多处绿化带内， 多次盗采绿

化植物带回花店，由儿子、儿媳负责

对外出售，从中牟利约6000元。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郝梦真

本报讯 私下购买了网络游戏

外挂的装备， 但是却突然被游戏公

司收回， 玩家据此将游戏公司告上

法庭， 要求其返还自己的游戏装

备。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院安亭法

庭开庭审理了这起网络服务合同纠

纷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玩家与游

戏公司签署过相关用户协议， 明确

用户通过线下交易所获得的游戏虚

拟物品将被认定为来源不符合游戏

规则， 玩家主张返还缺乏法律和事

实依据， 据此予以驳回。

小张是某传奇游戏的资深玩

家， 为了在游戏中有更强的作战能

力， 小张在线上通过私人交易购买

了 20 余件游戏装备， 经过 1 年左

右的精心打磨， 小张的装备越来越

高级， 人物技能也越来越强大。

可就在去年 10 月份， 小张的

游戏账号突然被迫下线， 再次登录

时小张发现， 自己诸多的游戏装备

竟然全部被收回了。 小张愤而找到

了该游戏公司的客服专员， 经过一

番协商后， 小张的部分游戏装备被

返还至账户中， 但自己曾经私下购

买的 20 余件装备， 却被游戏公司

以该物品不是小张的物品为由拒绝

返还。 小张认为， 这些装备都是自

己通过他人以正当的线下交易方式

获得， 属于游戏中的正常交易， 更

是自己的合法财产， 游戏公司无权

收回这些装备， 因此小张诉至法

院， 要求游戏公司返还自己被收回

的游戏装备。

嘉定法院查明， 原告小张在注

册账号时曾与被告游戏公司签署过

相关用户协议， 明确游戏装备为虚

拟物品， 不认可用户线下交易所产

生的交易结果， 用户线下交易所获

得的游戏虚拟物品将被认定为来源

不符合游戏规则， 保留当用户严重

违反本协议时在不事先通知用户的

情况下随时中断或终止部分或全部

服务的权利。

小张应当知道系争游戏装备为

游戏中的虚拟物品， 不具备任何现

金及流通价值。 小张在此前提下

在被告游戏公司设立的网站平台

注册， 即为接受该条款内容。 该

用户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

律约束力。 因此， 嘉定法院认为，

原告小张要求返还游戏装备等主

张， 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法院不

予支持。

网络游戏外挂装备被收回
法院：线下交易游戏装备不被认可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擅自使用“大润

发” 商标， 大润发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购物广场） 被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判处赔偿“大润发” 商

标权利人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300 万元。 然而， 判决生效后， 该

购物广场却不肯履行相关义务。

当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冻结了购物广场下属阜宁分

公司银行卡内的账户时， 阜宁分公

司却自称独立法人， 不应承担购物

广场的清偿责任。 近日， 上海第三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 驳

回了阜宁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徐某的

诉讼请求。

康成公司是知名连锁超市“大

润发” 的商标权人。 购物广场将自

己命名为“大润发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并使用“大润发” 等标识经

营超市业务，同时，该公司通过开设

网站，使用“大润发”商标以及品牌

对外发布招商信息，邀请他人加盟。

最终它因存在侵权行为， 被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判令停止侵权， 并赔偿

康成公司经济损失300万元。

判决生效后， 购物广场并未履

行相关义务。 于是， 上海三中院对

购物广场予以强制执行， 冻结了阜

宁分公司账户内资金 10 万余元。

阜宁分公司负责人徐某获悉后， 以

阜宁分公司是其投资成立的自负盈

亏型加盟企业为由， 向上海三中院

提出执行异议， 要求解除对上述资

金的冻结手续。

上海三中院经审查后， 作出执

行裁定书， 以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尚

不足以证明阜宁分公司主体及财产

的独立属性为由， 驳回异议申请。

徐某不服， 将康成公司、 购物广场

诉至法院， 要求确认阜宁分公司银

行账户内存款 10万余元为其所有，

并解除该款的冻结手续， 判决阜宁

分公司不对购物广场的债务承担清

偿责任。

上海三中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

《加盟合同》 围绕使用购物广场注

册商号开设加盟店事项的相关权

利义务做了约定， 从其内容及该

合同名称虽可推断出加盟店由徐

某经营管理并享受相关收益的意思

表示。 但因双方在《加盟合同》约定

所要成立的加盟店， 以及后续实际

办理注册登记的经济实体，都是“分

公司”性质的企业，即阜宁分公司只

是购物广场的分支机构， 不具独立

法人资格；两者是分公司与总公司

之间的关系。 故阜宁分公司须依

法承担购物广场所负债务的清偿

责任。 如阜宁分公司所承担的责

任超出了双方所约定的权利义务

范畴， 徐某可另行向购物广场进行

追偿。

据此， 上海三中院驳回了徐某

的诉讼请求。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一对合作了 10 年的

商业伙伴， 近日却在法庭上相见。

销售商称供应商所选的纱线不符标

准， 导致羊毛衫“手感差”。 而销

售商此举究竟是追究违约还是转嫁

商业风险？ 日前， 松江区人民法院

对原告上海日播至美服饰制造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日播” )与被告浙

江省嘉兴力维斯服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力维斯”) 加工合同纠纷

案， 作出一审判决， 依法驳回销售

商全部诉讼请求。

日播自 2009 至 2018 年与力维

斯合作已有 10 年， 年均订单量约

10 万件， 最高时达 20 万件。 双方

合作关系良好。 2018 年 4 月 2 日，

双方签订合同， 约定由力维斯按照

日播指定的技术要求进行生产加工

一批羊毛衫成衣。 合同执行过程

中， 力维斯经过选款、 初版样衣,

审版、 修改定样， 大货制作， 检验

检测等约定操作环节， 分批向日播

交付羊毛衫成衣， 日播收货后由成

衣检验部门作最后一次开箱抽检合

格， 继而入库并分批发至全国各销

售门店。

而就是这批羊毛衫使得双方良

好的合作关系发生了逆转。 日播

称， 在销售终端反馈客户意见中，

合同项下的订单产品存在“手感

差” 等质量问题， 并发现力维斯因

指定厂家纱线价格上调和担心赶货

延误交期， 在生产制作过程中擅自

更换纱线， 严重违反了双方关于使

用指定厂家纱线的约定， 导致合同

目的不能全面实现， 构成根本违

约。 因此， 日播要求解除合同并返

还已支付的货款 2200 万余元； 力

维斯赔偿 1000 万元及担保费损失

5.2万元。

但力维斯坚称自己没有违约操

作行为， 所谓指定纱线厂家是日播

单方面的主张和要求， 并没有经过

双方协议约定。 而自己根据日播建

议及实际工期情况选取纱线厂商并

非违约； 自己的生产流程经过 4 次

检验， 其中 3次需要原告检验； 在

产品生产交付过程中， 日播及检测

单位均出具相应检测报告， 认定产

品符合质量标准。

法院并审理查明： 在购销合同

签订时， 原、 被告对于采集表中记

载的案涉产品成分(包括厂家)已达

成合意。 原、 被告随后签订的购销

合同及 20 份采购订单中并未载明

纱线厂家， 故认为， 仅凭力维斯未

使用指定厂家的纱线不足以必然得

出其因此构成根本违约， 并致使日

播合同目的无法全面实现。 且日播

在接收力维斯大货后的合理期限内

没有就产品的外观瑕疵等向其提出

异议， 也没有就案涉产品的针种、

式样、 柔和度等向力维斯提出异

议， 而是认定案涉产品符合质量标

准而入库并发往了下属门店进行销

售， 不利后果应由日播承担。 为

此， 法院驳回了日播全部诉请。

一审判决后， 日播不服而提起

上诉。 与此同时， 力维斯也向松江

法院另案起诉日播， 请求判决在公

司履约完毕后， 日播支付剩下的货

款 885 余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115余万元。

法治庭审A7

男子假冒教授网上结交女友行骗
本市一女子被骗200余万元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翟珺

谎称自己是大学教授， 乔某向

网络另一端的唐女士展开了追求，

唐女士多次回国与乔某陷入热恋。

可就当二人谈婚论嫁之时， 乔某却

突然失联了。 唐女士此前交给乔某

保管的银行卡内 200余万元钱款不

翼而飞。 日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

以诈骗罪判处乔某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罚金 20 万元， 责令乔某

退赔违法所得。

“教授”竟曾两进宫

2014 年上半年， 乔某通过互

联网与生活在日本的上海女子唐女

士相识， 他谎称自己是某知名大学

教授、 离异、 自有住房等， 对唐女

士展开追求。 同年 7 月唐女士回

国， 其间乔某带着唐女士参观了一

所大学校园， 谎称自己在该校工

作。 唐女士对乔某的身份信以为

真， 与他确定恋爱关系并准备结

婚。 同年 8月， 唐女士将名下一张

浦发银行卡和关联证券账户的一张

中国银行卡， 以及身份证均交给乔

某保管， 并告知银行卡密码、 股票

账号密码等， 委托其帮忙管理理财

产品， 随后唐女士返回日本。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 月，

乔某以购买理财产品为名向唐女士

报告资金去向， 但实际上将卡内共

计 200余万元陆续转至自己的银行

账户或取出。 2015 年 6 月至 8 月，

乔某还谎称自己办画展需要费用，

以借为名从唐女士弟弟唐先生处共

获取 7.5万元， 后归还了 4.5万元。

2015 年 8 月， 乔某因无力还

款逃逸， 唐女士发现乔某失联， 自

己银行卡内钱款也全部消失。 8 月

24 日， 唐女士与弟弟唐先生均向

公安机关报案。 2018 年 6 月 2 日，

乔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查， 乔某不仅不是所谓的大

学教授 ， 还前科累累 ， 他曾在

1999 年 7 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8 个月； 2003 年 10 月因犯

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而

且， 乔某也并非离异状态， 对唐女

士的追求仅仅是看中她的钱财。

二审改判减刑2年

一审法院认为， 乔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信用卡， 数额

特别巨大， 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乔某又虚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已构成诈骗罪。 因乔某

为自首，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据

此， 一审对乔某犯信用卡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

利 2年， 罚金 20万元，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罚金 2000

元，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2 年 6 个

月，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罚金 20.2

万元； 责令乔某退赔违法所得。

一审判决后， 乔某向上海二中

院上诉。 乔某提出， 唐女士将银行

卡、 身份证交其保管并告知密码，

其去银行取现、 转账， 唐女士均知

情， 她只是不清楚钱款的真实用

处， 这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关于

原判认定的诈骗一节， 乔某认为他

与唐先生是借贷关系。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乔某在

与唐女士恋爱过程中， 谎称自己是大

学教授， 使唐女士基于对其的错误信

任交付了银行卡、 身份证并告知密

码， 委托乔某管理理财产品。 乔某采

用欺骗方式获取被害人的授权， 转走

被害人银行卡内钱款的行为不符合

“冒用他人信用卡”， 依法应以诈骗罪

论处。 关于乔某骗取唐先生钱款的行

为， 经查， 唐先生是基于乔某虚构的

职业及与唐女士的关系， 错误相信乔

某的借款理由。 实质上， 乔某是以借

为名， 行诈骗之实， 依法亦应以诈骗

罪论处。

上海二中院认为， 上诉人乔某虚

构事实，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

大， 已构成诈骗罪。 乔某为自首， 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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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衫被指“手感差”要解除合同
是供应商生产违约操作，还是销售商转嫁商业风险？

总公司擅用“大润发”商标被罚款
“自负盈亏”的分公司会受影响吗？

身披绿化制服掩护

一家四口都是“采花大盗”


